
附件 1 

 

文登区侨情普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调查摸清我区侨情、港澳台情，定于 2014 年 11 月至 

12 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次侨情、港澳台情普查，现制定工作

方案如下： 

一、普查对象 

此次普查面向全区常住人口，登记对象为文登区辖区内常住

人口中的归侨、侨眷，文登区籍侨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

胞及其眷属、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社团。 

二、普查重点 

海外文登籍华侨华人以及港澳台同胞中从政、经商和在科

技、学术等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及国内亲属情况；海外

文登籍华侨华人新生代中的优秀人才和知名人士的“二三代”情

况；归侨、侨眷中的知名人士及来文登创业的华侨华人及海外亲

属情况；侨资、港澳台资企业情况；散居困难归侨侨眷情况。 

三、普查形式和内容 

本次普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实地调查、

个别访问、异地调研等多种方式，采取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方

法进行。各镇办、南海新区、开发区、埠口港（以下简称各镇办）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以行政村和社区为单位，组织人员入户开

展调查；区政府各部门、单位负责本系统、本单位的侨情及港澳

台情调查。 

侨情及港澳台情调查采用统一印制的《归侨侨眷情况登记

表》、《华侨华人及眷属登记表》、《港澳台同胞及眷属登记表》、

《留学生情况登记表》、《新移民情况登记表》、《侨资、外侨企业

登记表》、《散居困难归侨侨眷情况登记表》。内容包括华侨、华

人、港澳台同胞、新移民和留学生的姓名、性别、年龄、族别、

居住国（地区）、学历、身份、职业、联系方式等情况，重点掌

握其居住地址、工作处所、专业优势、社会成就等情况；归侨、

侨眷的姓名、性别、年龄、族别、学历、党派、工作处所、职务

职称（社会职务）、联系方式等；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归

侨侨眷、港澳台属在我区投资的企业名称、经营行业、规模、所

在地址、成立时间、投资来源地，法人代表姓名、性别、年龄、

族别、党派、工作或居住处所、家庭收入状况、联系方式；归侨

侨眷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户等情况。 

四、工作步骤 

整个普查活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宣传发动阶段(11 月 20 日－11 月 30 日)：主要是制定普查活

动实施方案，印制普查所需的表格；各镇办及各部门、单位要抽

调得力人员，成立相应的普查工作组，并将成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于 11 月 31 日前报区外侨办（电话：8452620、8805118；电子



信箱：wdswqb@163.com）。 

登记普查阶段(12 月 1 日－12 月 10 日)：各镇办及各部门、

单位按照统一要求，组织人员进村入户，详细调查了解海外侨胞、

港澳同胞、外籍华人、出国留学人员、归侨、侨眷、侨资企业的

基本情况，逐一进行填表登记(表格附后)，并于 12 月 20 日前送

区外侨办汇总。调查登记要严把普查表的发放、登记、回收、核

实四个环节，做到普查登记不漏、不重、不错。普查过程中遇到

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要及时与区外侨办沟通，力求普查结果准确。 

建立档案阶段(12 月 20 日－12 月 30 日)：区侨情普查办对

各单位报送的侨情普查表进行疏理、汇总、归档，对调查表中的

疑难问题重新调查核实，建立全区侨情档案。 

五、相关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对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区里成

立以分管副区长为组长，区委宣传部、统战部、外侨办、公安局、

统计局等部门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侨情普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

小组下设普查办公室，设在区外侨办，具体负责此次侨情及港澳

台情普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各单位也要成立相应的机构，抽调精

干人员，成立普查工作组，负责侨情普查工作的具体实施。 

二是精心组织实施。此次侨情普查是我区 20 年来第一次全

区性的侨情普查，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量大。各镇办及各

部门、单位要安排责任心强、工作扎实的机关干部从事普查工作，

提高普查质量，确保不留死角。 



三是营造浓厚氛围。各镇办及各部门、单位要以此次普查活

动为契机，深入开展侨务知识宣传，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

短信等媒介，进一步扩大国家侨务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覆盖

面，营造全社会重侨、爱侨、护侨的良好氛围。要及时发现和提

炼普查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办法，积极培育和树立典型，发挥其

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全区侨务普查工作更快、更好完成。 

 

 

 

 

 

 

 

 

 

 

 

 

 

 

 


